
博士研究生提交的科研成果材料清单
一、科研论文发表达到学位申请要求博士生，提交材料如下：

1.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登记表》1份（导师签字）；

2.科研论文封面、目录、全文的复印件1套；（补充说明：如果是独著、主编或副主编形式的学术专著，请提交：封面和版权页的复印件；如果SCIE/SCI论文处于Online状态，请打印全文）
二、科研论文发表达到未学位申请要求，但申请先毕业、不讨论学位的博士生，提交材料如下：
申请书1份，申请书主要包括已发表科研成果情况、申请先毕业原因、拟申请学位时间等，申请书请导师与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、盖院系公章。

